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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教育部函釋有關教師於考核年度內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

作成解聘決議，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前，有關成績考

核辦理疑義一案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1年3月19日臺人(二)字第1010040697A號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旨揭函釋影本乙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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